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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结果：解决或采纳

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·全文

上 海 市 司 法 局
沪司函〔2021〕99 号

对市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
第 0111 号提案的答复

市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：

贵委提出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沪港国际航运仲裁合作的提案收

悉。经研究，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一、办理概述

我局高度重视提案办理工作，召开提案办理工作会议，认真研

究提案内容，并充分听取市政府港澳事务办公室等单位的意见，在

此基础上，形成答复意见。

二、对提案建议的答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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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 年 4 月，国务院印发《进一步深化中国（上海）自由贸易

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》，首次提出上海“要加快打造面向全球的亚太

仲裁中心”。近年来，我局围绕加快打造面向全球的亚太仲裁中心总

目标，聚焦改革、开放、创新发展，上海仲裁业务发展取得历史性

新成绩。

贵委深入剖析了目前上海打造国际一流航运仲裁地所面临的诸

多挑战，并提出探索沪港仲裁合作新机制，试点创新性合作平台等

建议，对于上海仲裁未来发展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。

（一）关于贵委提出的“建立沪港两地海事仲裁合作机制”的

建议

近年来，上海积极推动沪港和长三角地区仲裁合作交流。一是

加强沪港仲裁领域合作。在 2018 年 8 月召开的沪港合作会议第四次

会议上，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（上海国际仲裁中心）与香

港国际仲裁中心签署了仲裁领域合作协议，是沪港首次在仲裁领域

开展合作交流。根据合作协议，两家仲裁机构本着互利互信的原则，

以共同推动两地国际仲裁及其他争议解决方式的发展为目标开展深

入合作，包括积极交换仲裁咨询和研究成果，合作举办专业论坛活

动，共享法律专家及仲裁员资源，互荐仲裁员，互相提供庭审设施

便利等具体合作事项。二是成立长三角仲裁一体化发展联盟。为深

入贯彻市委仲裁改革文件中关于“推进长三角地区仲裁一体化发展”

的任务要求，在沪苏浙皖四地司法厅（局）倡导和推动下，由长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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角地区 9 家仲裁机构共同发起成立“长三角仲裁一体化发展联盟”，

于 2020 年 11 月在第二届上海国际高峰论坛上签署《长三角仲裁一

体化发展联盟合作协议》，明确建立仲裁制度改革创新协同机制，仲

裁信息技术共享互助机制，仲裁与诉讼、调解衔接互鉴机制，仲裁

员选聘管理协助交流机制，仲裁机构人才培养协作机制，仲裁宣传

推广共同支持机制等合作机制更好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和

“一带一路”倡议。

下一步，我局将充分利用现有交流合作平台，加大沪港仲裁合

作力度，拓展合作内容，优化合作方式，探索区域仲裁发展制度创

新的合作路径，共同提升仲裁的知晓度、参与度、满意度，提高仲

裁行业整体效能和核心竞争力。

（二）关于贵委提出的“沪港合作建立国际海事仲裁中心”的

建议

本市经我局登记的仲裁机构和境外仲裁机构业务机构有 4 家，

即上海仲裁委员会、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（上海国际仲裁

中心）、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上海总部、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仲裁与调

解上海中心。3 家本市仲裁机构均可以受理包括海事海商、交通物流

在内的平等主体之间发生国内国际商事仲裁案件。世界知识产权组

织仲裁与调解上海中心可以在我国境内开展涉外知识产权争议仲

裁、调解等业务。仲裁当事人可以根据自身需求选择适合的仲裁机

构，可以自主选择中国籍或者外籍仲裁员，可以自主选择仲裁过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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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使用的语言及案件适用的准据法。2020 年，本市仲裁业务发展取

得历史性新成绩，受理案件 5834 件，标的额 716 亿人民币。

上海也积极加强同香港仲裁机构合作，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作为

首家境外仲裁机构于 2015 年 11 月在上海设立代表处，积极与上海

仲裁机构合作宣传推广国际仲裁业务，促进上海仲裁实践与国际仲

裁实践的互相借鉴。2019 年 10 月，我局出台《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

（上海）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设立业务机构管理办法》，明确

了境外仲裁机构可以在临港新片区设立业务机构，开展涉外仲裁业

务。目前，我局正积极同包括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在内的境外知名仲

裁机构洽谈，以期引入具有一定国际知名度的境外仲裁机构来沪设

立仲裁业务机构。

下一步，我局将继续支持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在上海开展宣传推

广活动，鼓励和支持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在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设

立业务机构。

（三）关于贵委提出的“鼓励上海海事仲裁机构直接引进港籍

仲裁员”的建议

上海仲裁坚持国际化发展方向，各仲裁机构均可直接聘用外籍

和中国香港籍仲裁员，并有当事人选定和仲裁机构指定中国香港籍

仲裁员实际办理仲裁案件的实践。一是本市仲裁机构在册仲裁员共

计 2200 余名，来自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，其中来自中国香港地区仲

裁员 70 余名。二是接轨国际，积极推动仲裁机构改革。2020 年 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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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，市委深改委会议审议通过了《上海仲裁委员会深化改革总体方

案》，明确上海仲裁委员会退出事业单位序列，作为依据《民法典》

《仲裁法》规定组建登记的非营利法人独立运作，探索直接聘请境

外仲裁专业人士担任决策机构组成人员，优化仲裁员国际化机构，

提升机构国际公信力，努力把上海仲裁委员会打造成为具有国内引

领性和国际知名度的专业化、国际化仲裁机构。

下一步，我局将鼓励和支持本市仲裁机构聘任国际知名仲裁人

士担任决策机构组成人员和仲裁员、调解员，进一步扩大仲裁员队

伍的国别范围，提升上海仲裁专业化国际化水平。

（四）关于贵委提出的“支持香港建设亚太区国际法律和争议

解决服务中心”的建议

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，香港国际仲裁取得了显著成绩，迅速奠

定了其在国际商事仲裁领域举足轻重的地位，也已越来越多地参与

到上海仲裁发展中来。一是根据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公布的 2020 年案

件统计数据，全年共受理案件 483 件，涉及来自 45 个国家或者地区

当事人，其中涉及内地当事人的案件占总案件数的第二，仅次于香

港当事人案件数，充分反映了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深度参与内地仲裁

业务，彰显出香港仲裁在内地的影响力。二是我局 2019 年、2020 年

连续两年成功举办上海国际仲裁高峰论坛，均开展了内容丰富的议

题讨论，邀请了包括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代表在内的业内知名人士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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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，形成了与各国际知名仲裁机构保持长期合作交流的良好关系，

高峰论坛获得国内外与会嘉宾和主流媒体高度关注。

下一步，我局将学习借鉴香港仲裁发展的有效做法和成功经验，

继续邀请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参加我局主办的有关重大活动，进一步

提升香港仲裁在国内的知名度和影响力。

（五）关于贵委提出的“开展联合培训，提高能力建设水平”

的建议

近年来，上海致力于加强国际仲裁专业人才队伍培养。一是加

强与高等院校联系沟通。推动本市仲裁机构与华东政法大学、上海

政法学院等知名法学院校就共建仲裁专业人才培养基地等工作建立

合作机制。复旦大学、华东政法大学等高校已开设面向研究生的商

事仲裁课程。二是第十一届 Moot Shanghai 国际模拟商事仲裁庭上

海邀请赛由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（上海国际仲裁中心）、

国际商会联合主办，来自全球 22 个国家的 60 支知名院校的 400 多

名学生参赛，赛事得到了包括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在内的国内外知名

仲裁机构、法学研究机构等单位的支持，切实提高了参赛人员的仲

裁实践能力和仲裁专业素养。

下一步，我局将持续鼓励和支持上海仲裁协会、上海仲裁机构

与境内外知名法学院校、国际仲裁组织、境外仲裁机构等建立仲裁

专业人才培养、仲裁实务培训合作交流机制，打造专业化国际化仲

裁队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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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后，感谢贵委对上海仲裁工作的关心、支持和理解。上海仲

裁将持续提升服务能级，保持同香港的良好合作交流关系，共同助

力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。欢迎贵委再次提出宝贵的意见、建议。

上海市司法局

2021 年 5 月 13 日

联系人姓名：刘华 联系电话：24029259

联系地址：建国西路 648 号 邮政编码：200030

抄送：市政府办公厅、市政协提案委员会。

上海市司法局办公室 2021年 5月 14日印发


